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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当代时期。当代西方社

会学理论家在批判继承古典与现代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展开了独具特色的研究，不

仅扩展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与领域，创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而且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

“综合范式”，实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理论大综合，从而促进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乃至整个社

会学在当代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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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急剧的社会变迁的外在要求与理论本身强烈的内在需求两股力量的推动

下，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时期。当代西方社会

学理论家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与需求，在批判继承传统社会学理论 ( 即古典与现代社会学理论)

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展开了独具特色的研究。

扩展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与领域，创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

加芬克尔、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福柯、吉登斯、贝克、科尔曼、福山等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

主要是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扩展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与领域的。
首先，对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拓展与深入。这些问题包括社会秩序、社会

进步和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论之间的 “二元对立”关系等一般问题，

以及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及其关系、知识社会学等具体问题。
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如以孔德、迪尔凯姆为代表的 “实证”社会学理论和以韦伯为代表的

“人文”社会学理论，① 对于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等一般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实证”社会

学理论注重从宏观的社会结构或社会整体 ( 文化、宗教、制度等) 角度研究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问

题，“人文”社会学理论则与之相反，注重从微观的个人社会行为角度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问

题。于是，在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研究范式，即 “实证主义”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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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它们反映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基本矛

盾，即“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的自主性 ( 或建构性) ”之间的 “二元对立”关系，以及由

这一基本矛盾决定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论之间的

“二元对立”关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社会学理论主要研究社会秩

序的基础问题，① 它的产生表明，社会秩序的研究已从“实证”社会学理论注重宏观的内在整合机制

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基础 ( 如日常生活的规则等) 。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社会学理论 ( 尤其是

其中的 “生活世界—系统”的分析框架) ②、吉登斯的 “结构化”社会学理论③、布尔迪厄的 “实

践”社会学理论④ 等则是在“具体过程”、“具体情境”、“具体实践”等基础上，对传统西方社会学

理论有关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论等 “二元对立”问题研究的一种超越，

或更一般地说，是对“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一种综合，

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矛盾的一种暂时的解决。这种超越或综合也是对齐美尔的综合的

“形式”社会学理论、帕森斯的综合的“结构—功能”社会学理论的一种积极的扬弃。
传统社会学理论家韦伯的 “人文”社会学理论对于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及其关系等具体问题展

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社会学理论认为 “交往理性”不同于目的理性或工

具理性，指的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人们所依据的一定的道德规范或原则，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理

性。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社会学理论就是对于韦伯的 “人文”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继承

与拓展的结果。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家斯宾塞、迪尔凯姆、曼海姆等对知识社会学 ( 包括科学社会

学) 做过或多或少的研究，但布尔迪厄首次明确地将社会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所谓的 “社

会学的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理论，⑤ 即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学本身，研究社会因素或社会

方面在社会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中也研究社会学家提出其社会学理论所依赖的社会

历史条件。因而在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看来，社会学家不像迪尔凯姆所认为的那样是以

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社会现象，社会学家不仅是一个观察者，而且同时是一个参与者，社会学家本身

的情况也影响了他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因此，布尔迪厄的 “反思”社会学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

“科学社会学”研究，是对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家有关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具体化或深化。福柯的 “考

古学”社会学理论认为“知识考古学”就是对于那些 “一般知识” ( 如科学知识) 得以成立的条件

所进行的一种历史分析，其目的在于揭示在历史上那些 “一般知识” ( 如科学知识) 得以建立的各种

社会条件 ( 包括社会的运行机制等) 。⑥ 因而福柯的“考古学”社会学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知识社会

学理论，它比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家有关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更深入地揭示了社会运行机制与知识或真

理的构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将一些边缘的或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这些社会问题主要包括:

( 1) 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所忽视的一些边缘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中有许多是中心问题，

如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社会均衡与社会冲

突、社会变迁及其动力、婚姻、家庭、个人的社会行为及其动机等; 有些则是边缘问题，如犯罪、癫

狂、性、同性恋、监狱、个人的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等。当然，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但由社会学创

始人孔德所规定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两大主题 ( 即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 及其具体化的问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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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问题，一般来说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即使到了当代，社会秩序及其基础、社会

结构及其变迁、社会变迁的动力等问题，仍然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福柯的 “考古学”社

会学理论主要研究了癫狂、性、惩罚、监狱等一些边缘的社会问题。加芬克尔的 “常人方法学”社

会学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社会学理论研究了被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所忽视的人们的 “日

常生活世界”、个人的社会交往等问题。
( 2) 当代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或当代日显重要的社会现象。如风险、信任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现代

性及其后果问题等。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风险、信任等社会现象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

的焦点问题。吉登斯、贝克的 “风险”社会学理论以 “现代性”理论为基础，将风险社会产生的原

因归之于现代性的扩展。他们将现代性区分为两种形式，即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或简单现代性与

反省现代性，认为这两种形式也是现代性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① 风险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这种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因此称之为 “全球风险社会”或 “世界风险社会”。② 风

险社会或全球风险社会是由反省现代性及其在全球的扩展所导致的。在全球风险社会，风险的规避或抵

御依赖于制度的安排及信任。因而吉登斯除了研究风险、风险社会之外，还研究风险社会中的信任问

题、现代性与信任的关系等问题。③ 福山的“信任”社会学理论从文化角度研究了 “道德性”社团的

社会信任问题，④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社会学理论也从理性选择角度 ( 他所谓的 “理性人”实际

上是对于主流经济学的 “经济人”的借用与扩展) 研究了“法人组织”的社会信任问题。⑤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创新，创建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
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社会学理论，主张以 “常人方法学”的研究方法去探讨社会秩序的基础

以及社会学理论研究如何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联系等问题。科尔曼的 “理性选择”社会学理论，

通过借用和扩展经济学的 “经济人”基本假定及理性选择理论，创立了 “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社会学理论，主张将生活世界与系统结合起来开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创立

了一种超越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 “二元对立”的 “生活世界—系统”的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福柯

的“考古学”社会学理论主张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开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创建了 “考古学”的研究方

法。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强调 “关系论”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主张在经验与理论、
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主体与客体、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的自主性 ( 或建构性) 相结

合的关系中开展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认为具体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上述种种相结合关系的基础。吉登

斯的“结构化”社会学理论，反对抽象的 “二元对立”，主张 “结构化”，以 “结构二重性”代替

“二元论”，创建了“结构化”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 “综合范式”，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次大综合

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说法，研究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及共有的 “模型”或 “框

架”，因而某一个科学家的研究取向不是研究范式，而只有众多的科学家大致都具有这样的研究取

向，并且对这种研究取向形成了一种信念及 “模型”或 “框架”，研究范式才正式形成。⑥ 例如西方

个别学者在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时，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这只是一种研究取向。而西方新制度主义

( 包括经济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或新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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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等) 在当代的兴起，则表明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 “制度研究范式”已经形成。因为众

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已采用了这种 “制度研究取向”，并且他们都已形成了一种制

度研究的信念及“模型”或“框架”。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在批判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 “二元对立”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在西方社

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矛盾，即“社会结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自主性 ( 或建构性) ”的对立与统一中

开展社会学理论研究，通过超越或综合，使 “二元对立”得以统一，从而拓展与深化了传统西方社

会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实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创新，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新的 “综合

研究范式”，简称“综合范式”。以吉登斯、布尔迪厄、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

正是在这种新的“综合范式”的支配下开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实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次大综

合，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所谓的 “社会学理论家共同体”。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次大综合不仅是对

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它也将在此基础上实现一场前所

未有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 “革命”，预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产生之前，古典与现代社会学理论家曾经实现了两次理论大综合，即由古

典社会学理论家齐美尔的 “形式”社会学理论所实现的社会学理论的第一次大综合，现代社会学理

论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社会学理论所实现的社会学理论的第二次大综合。而以当代社会学理

论家吉登斯、布尔迪厄、哈贝马斯所分别创立的 “结构化”社会学理论、“实践”社会学理论、“交

往理性”社会学理论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则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次大综合。这次社会学理论

的大综合与前两次相比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点: ( 1) 它们都是基于一定的内在逻辑的综合。即它们都

是在“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的自主性 ( 或建构性) ”这一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矛盾

的展开中所实现的综合，因而这种综合实质上都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这一基本矛盾的一次暂时

的解决。( 2) 它们都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综合而不是一种严格的 “理论历史”上的综合。也就

是说，尽管某个社会学理论家的出生或创立理论的时间可能稍早于其他社会学理论家，但其理论在逻

辑上则可能“后于”其他社会学理论家的理论，即在理论逻辑上他的理论可能是其他社会学理论家

的理论发展的结果。 ( 3) 它们都是在对它们之前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

所实现的综合。因而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每一次理论大综合都推动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乃至整

个社会学的大发展。
然而，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所实现的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次大综合与前两次相比，在以下两个方

面呈现了根本不同的特点:

( 1) 综合者与综合层面方面。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前两次大综合一般是由社会学理论家个人实现

的。第一次社会学理论的大综合是由齐美尔个人在微观的人际关系层面上实现的。齐美尔立足于微观

的人际关系层面，以社会有机体论与德国唯心论、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这两对社会哲学为基础，

具体综合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 “实证”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 “人文”社会学这两大对立的社

会学理论，建构了“形式”社会学理论。第二次社会学理论的大综合是由帕森斯个人在宏观的社会

结构层面上实现的。帕森斯立足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结合马歇尔的功利主义、帕累托的反理性主

义等社会理论，具体综合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 “实证”社会学理论和以韦伯为代表的 “人文”社

会学理论这两大对立的社会学理论，建构了“结构—功能”社会学理论。① 而第三次社会学理论的大

综合则是由众多的社会学理论家，即 “社会学理论家共同体”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层面上共同实

现的。他们立足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层面，创造性地综合运用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 ( 如哲学、历

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军事学、政治学等) ，建构了许多创造性的社会学理论。吉登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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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逊: 《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



过将“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的自主性 ( 或建构性) ”这一 “二元论”化为 “结构二重性”，

即“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行为既有制约性，同时又有促动性”，并将它置于“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建

构了“结构化”社会学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将生活世界与系统相结合，创立 “生活世界—系统”分

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交往理性”社会学理论; 布尔迪厄以 “关系论”思维方式，在 “具体

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了“实践”社会学理论。他们通过建构这些创造性的理论实现了西方社会学理

论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层面上的大综合。
( 2) 综合性质方面。与社会学理论的第一、第二次大综合相比，第三次社会学理论的大综合是

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性综合”。由社会学理论家齐美尔、帕森斯所实现的社会学理论的第一、第二次

大综合实质上是一种“简单的综合”。因为齐美尔所实现的社会学理论的第一次大综合是对他之前的

迪尔凯姆的 “实证”社会学理论与韦伯的 “人文”社会学理论各自的研究对象所实现的一种 “综

合”。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宏观层面的 “社会事实”、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

它对于个人行为具有制约作用。与迪尔凯姆相反，韦伯认为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宏观的 “社

会事实”，而是微观的“个人的社会行为”，即以其他人的行为为取向的行为。这一个人的社会行为

的发出不是社会结构制约的结果，而是由个人的动机来推动的。齐美尔认为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既

不是迪尔凯姆主张的宏观的 “社会事实”，也不是韦伯认定的微观的 “个人的社会行为”，而是将两

者综合起来的“个人行为之间互动的模式”。很显然，个人行为属于微观层面，互动模式属于宏观层

面，而“个人行为之间的互动模式”则是属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层面。尽管帕森斯所实现的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第二次大综合与齐美尔所实现的第一次大综合相比，内容更为复杂、具体而深入，

但本质上是对齐美尔所实现的第一次大综合的一种延伸与发展，因而也是一种 “简单的综合”。因为

帕森斯以“手段—目的”为分析框架，立足于常识与日常经验或通过设定人的两种主观取向，主要

综合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 “实证”社会学理论和以韦伯为代表的 “人文”社会学理论，提出了综

合的社会行为理论与综合的社会系统理论，即认为在一定情境中的行为者不仅要利用其中的一些因素

来作为达到其行为目的的手段，而且他的这种有目的的行为在目的和手段的选择方面要受到规范性调

节，而由文化系统决定的个人主观的价值取向和由人格系统决定的个人主观的动机取向共同决定着个

人行为的类型。这样，迪尔凯姆强调的 “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韦伯强调的 “个人行为的自主性

( 或建构性) ”在帕森斯所强调的 “个人的有目的行为的规范性调节”以及 “个人的两种主观取向

共同决定个人行为”的观点中实现了与齐美尔 “形式”社会学理论相比更深层次的综合。然而，当

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所实现的第三次大综合不像第一、二次大综合，是一种简单化的、各种理论的

“折中”或“机械拼凑”，而是一种“有机的”、“创新性的”综合。这种“创新性综合”基于它所实

现的总体的“研究范式”的革命以及在这种新的 “综合范式”支配下所实现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创

新。如在“综合范式”的支配下，吉登斯将 “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 “个人行为的自主性 ( 或建构

性) ”这“二元”化为 “二重性”，并将它置于具有持续性与反思性特点的具体的实践基础之上，

创建了综合的“结构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布尔迪厄将 “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 “个人行为的自

主性 ( 或建构性) ”这“二元”直接置于具有紧迫性、经济制约性、模糊性、总体性等特点的具体

的实践基础上，创建了“实践”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等。而哈贝马斯则将 “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

“个人行为的自主性 ( 或建构性) ”这 “二元”视为 “生活世界—系统”这一综合微观与宏观两个

层面的双重分析框架的两个起点。这一分析框架就能避免纯然地从微观的个人行为的自主性 ( 或建

构性) 或者纯然地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出发进行社会学理论研究所造成的矛盾与紧张。因为

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既是日常生活世界中个人行为互动的结果，又反过来制约日常生活世界中的

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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